关于2025-2026学年第2学期重补修手续及补考确认的通知
各学院：
定于本期末、下学期初规定时间内办理2025-2026学年第2学期重补修手续及补考确认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于后。请各学院通知到本学院学生。
一、重修、补修课程：
1、非毕业年级为各学年双学期课程；
2、毕业年级为各学期课程；
3、非毕业班学生限定重补修学分总数≤25学分，毕业班学生不限制重补修学分。
二、重修、补修手续办理时间：
1、2022级本科、2023级专科各学期课程，2023、2024级本科双学期课程。
2、重修报名时间：2月20日-3月15日；
补修：主要针对转专业、或者休学后又复学等有学籍异动的学生，《修读指南》有要求但没有修过该专业此门课程，要补修。
注：补修为跟班上课，补修选课时间另行通知。
三、重修办理程序
1、重修办理：学生登录教务系统，点击“报名申请”→“重补修报名”→“重补修报名”，根据修读指南要求选择重修的课程报名。
2、重修任务落实：教务处审核学生重补修报名课程总学分，开课学院第2周起根据重补修报名情况，完成落实重补修教学任务，非毕业班学生原则上需跟班学习，毕业班学生重修课程已开班的需跟班学习，未开班的可另行组班。
3、学生在开学第3周后登录教务管理系统在“个人课表”或者“重修指导查询”中查看重补修课程安排情况，根据重补修课程安排完成重补修课程学习和考试。
4、重补修任课教师根据重补修要求，完成重补修学生课程教学、考核、成绩提交等。
5、未申请重补修的学生不允许参加重补修考试，私自参加考试所获成绩无效。
6、请需要参加重补修的学生按时通过教务管理系统报名，本次报名不安排补报。
7、重修费缴费时间、方式、金额另行通知。
四、补考确认要求：
1、根据《四川轻化工大学院本、专科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规定，符合规定的学生可参加下学期初由学校统一组织的补考。
2、补考确认由教务处统一确认，请学生自行查询补考信息。
3、根据补考规定，不符合补考要求的学生，确认后参加补考成绩无效。
五、特别提示：
  根据《四川轻化工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要求“相应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核心课程平均学分绩点达到：理工类≥2.00、其它学科类≥2.30”，学生可通过教务系统中“学生学业情况查询”中“当前学位课程平均学分绩点”查询授位绩点，并通过“教学执行计划查看”查询学位课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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